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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农工办发〔2025〕75 号

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：

按照中央、省级、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

目管理有关文件要求，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同意将

周至县2025年使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大型冷链及

仓储物流等设施建设项目大型冷链及仓储物流等设施建设项目

（周至县猕猴桃高品质分拣（冷藏保鲜）中心建设项目）计划

下达你们，本次安排中央衔接资金 1323.075083 万元，省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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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427.110193 万元，共计 1750.185276 万元（项目明细表见附

件）。请按照实际用途列支相应支出科目，资金文件由县财政

局另文下达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精准使用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要围绕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进一步促进已

脱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改善，最大限度发挥财

政涉农资金社会效益。

二、权责匹配。根据《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周至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
管理实施细则》《周至县乡村振兴局 周至县财政局 周至县审

计局关于加强财政涉农整合（衔接）资金项目全流程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按照“谁管项目、谁用资金、谁负主责”

“权责对等”原则，切实抓好项目计划、项目建设、项目验收

等相关工作，项目主管部门承担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和项目管理

责任。

三、明确责任。县农业农村局必须按照中央、省级、市级

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

项目类型，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

作，审定项目实施方案。实行项目清单制，明确项目主管单位

责任人、项目实施单位责任人、项目实施阶段性目标、项目进

度安排，责任到人，目标明确，确保年终目标责任考核达标。

四、严格时限。项目计划下达后，项目主管部门要严格按

照陕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印发的《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陕财办农〔2021〕30 号）和中共周至










